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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

检查工作的通知  

  
(内政办发电〔2009〕54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的通知》（安委明电

〔2009〕1号）要求，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

从7月1日至7月31日，在全区集中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1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安

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9〕32号）精神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安全生产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电〔2009〕15号）要求，从维护“保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把隐患排查治

理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和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重要任务，切实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加强

组织领导，抓紧抓实抓好。各地区要建立和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

要具体抓，要加强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安全监管职责，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督查工作，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突出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

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煤矿领域要重点排查瓦斯、水害等方面隐患，防范瓦

斯、透水等重特大事故；加强煤矿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坚决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非

煤矿山领域要重点排查爆破作业及采空区、排土场、危险尾矿库等方面隐患，防爆破伤害、防冒顶、

防坍塌、防坠落、防透水、防溃坝。各类矿山要加强火工品管理隐患排查，防意外爆炸、防流失。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要重点排查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等环节隐患，防火灾、防爆炸、防泄

漏、防中毒。道路交通领域要排查治理危险路段，防超载、防超限、防超速。人员密集场所要全面排

查各类消防隐患，防火灾、防踩踏。建筑施工领域要重点排查重大建筑设备运行和危险性较大工程施

工隐患，防止起重机械的倒塌、施工脚手架和模板支撑的垮塌、基坑的坍塌、人员坠落等事故。冶金

有色、铁路、民航、水利、电力、农机、渔业船舶、特种设备、民爆器材等行业领域，要结合本行业

领域特点，全面排查治理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同时，要针对汛期安全生产特点，全面开展汛期隐患

排查和隐患点除险加固，认真落实防洪防汛、防坍塌、防火等各项措施，严防引发事故灾难。存在淹

井隐患的矿井，暴雨期间一律严禁井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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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化监督，集中开展督促检查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办发〔2009〕32号文件的部署和

要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督查工作。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吸取本企业和其他同类企业以往发生

的事故教训，认真开展自查，全面细致地查找各类事故隐患，强化防范措施。各地区要上下联动，对

本地区及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开展全面检查，加强督促和指导。自治区安监局、煤矿安

全监察局、煤炭工业局、国土资源厅、建设厅、公安厅、交通厅、商务厅、文化厅以及自治区交警总

队、消防总队要分别组成督查组，于7月中下旬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人员密集

场所、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开展专项督查，发现重大问题，及时通报地方政府，并做好

整改情况的跟踪督导；其他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抽调力量，组织人员对本行业领域隐患排

查治理开展专项督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限期整

改，落实监控措施；对重大隐患，要实行政府挂牌督办、跟踪治理和逐一整改销号制度，做到排查不

留死角、整治不留后患。 

  四、工作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舆论引导和群众监督，动员全社会关注和参与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对隐患排查走过场、隐患治理不认真、不彻底的单位，要予以曝光；对隐患排查治

理先进单位的做法和典型经验，要总结推广。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分析督查工作中发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综合协调，认真研究解决；要及时掌握本地区、本行业工作进展情况，并于7月

31日前将本地区、本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总结报告书面报送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 

  二○○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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